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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： 

111-4-3 社區好好玩-融合促進趣味教學- 

基隆籃球嘉年華活動 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111學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。 

貳、 目的： 

一、 透過三種不同籃球規則(FIBA 3×3、特奧籃球、輪椅籃球)的講習、體驗及訓

練方式分享，協助教師增能並有助於課程設計。 

二、 藉由輪椅籃球體驗及辦理 FIBA 3×3籃球競賽，讓學生體認身障及一般籃球

的差異。 

三、 整合社區教育資源、分享教育資源平臺、增進教師專業知能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 

              校、基隆市立正濱國中。 

肆、 薦派對象及人數： 

共辦理 2場次「老師來研習」與 1場次「學生來對戰活動」： 

一、 老師來研習：基隆市所屬高中（職）及國中，以任教健康與體育科目與特殊

教育教師為主要薦派對象，約 30人。 

二、 學生來實戰：基隆市所屬國、高中（職）皆可組隊參加；分為國中組及高中

職組，共兩組賽事。約 80人。 

伍、 活動時間： 

共辦理三場次活動，日期及時間如下： 

「基隆籃球嘉年華」活動-老師來研習 

      日期 

時間 

5月 10日 

（星期三） 

5月 23日 

（星期二） 

講師/主持人 

研習地點 國立基隆特教學校 基隆市立正濱國中  

08:30~09:00 報到 報到 基特團隊 

09:00~09:10 開幕式 開幕式 

09:10~12:00 FIBA 3×3 規則講習 輪椅籃球規則講習 

12:00~13:00 休息 休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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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:00~15:50 特奧籃球規則講習 輪椅籃球操作體驗及訓練 

 賦歸 賦歸 

 

 

「基隆籃球嘉年華」活動-學生來對戰 

時間       日期 6月 6日（星期二） 講師/主持人 

活動地點 基隆市立正濱國中體育館  

08:30~09:00 報到 基特團隊 

09:00~09:10 開幕式 

09:10~12:00 國中組 3×3 籃球競賽 

12:00~13：00 休息 

13:00~16:00 高中職組 3×3 籃球競賽 

 

陸、 報名方式： 

一、 老師來研習：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5日(星期五)為止，請至全國特殊

教育資訊網登錄報名，網址 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，

進入「研習報名」，選擇「國教署特教研習」，點選本研習場次報名，完

成報名手續。如無法報名，請聯繫基隆特教秘書林建宏，聯絡電話

24526332轉 123。 

二、 學生來對戰： 

（一） 報名方式 

1. 各校自行組隊，每校至多 3隊。一隊至少 3人，至多 4人。預

計招收國中組 16隊，高中職組 16隊，以有參與規則講習的學

校優先錄取。 

2. 填妥報名表後（如附件一），預計於 112年 5月 12日(星期五)

至 112年 5月 31日(星期三)開放報名。請 E-MAIL至

kl006@klses.kl.edu.tw，並聯繫基隆特教秘書林建宏

24526332轉 123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。 

（二） 競賽辦法：採用中華民國體育總會最新審定出版之 FIBA 3×3國際

籃球規則。 

（三） 比賽抽籤：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並以 E-MAIL告知。 

（四） 獎勵：國中組、高中職組共取前三名，並頒發獎狀。 

柒、 經費來源：由「112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」經費項下

支應。 

捌、 辦理本次研習績優之工作人員於研習結束後依成效提請敘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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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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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基隆籃球嘉年華 3對 3 籃球賽活動報名表 
 

隊 名  組 別 □國中組□高中職組 

聯絡人  
手機或電話 

（必填） 
 

球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住        址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※免收報名費 

※報名表填寫字跡潦草或不完整則不受理報名。 
※報名方式： E-MAIL至 kl006@klses.kl.edu.tw，並聯繫基隆特教秘書林建宏 24526332轉 123，
始完成報名程序 

※報名日期：自 112年 5月 12 日(星期五)至 112年 5月 31日(星期三)開放報名，預計各組別招收
16 隊，以有參與規則講習的學校優先錄取。 

※個人資料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需真實填寫清楚（保險使用），若填寫不實一概不負責。 

 

附件一 


